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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出口退稅新規4月起實施

細化完善舊有政策

出口型印企當留心相關變化

一、《公告》制定的背景

《公告》制定的背景主要包含以下幾方面：一是

《管理辦法》下發後，國家外匯管理部門改革了

貨物貿易外匯核銷制度，取消了用於申報退稅

的出口收匯核銷單，《管理辦法》需要進行相應

的調整；二是《管理辦法》執行以來，各地稅

務機關和出口企業通過各種形式，反映了執行

時存在的問題，並提出完善的建議。經國家稅

務總局的研究論證後，決定改善《管理辦法》；

三是國家稅務總局在研究優化出口退稅流程、

加強出口退稅管理等措施時，發現措施實施時

要以企業的申報為起始，需進一步細化《管理

辦法》的相關規定。

國家稅務總局於2013年3月13日發佈 《關於＜出口貨物勞務增值稅和消費

稅管理辦法＞有關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3年第12號，下文稱

《公告》）。《公告》細化、完善了《出口貨物勞務增值稅和消費稅管理辦法》

（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2年第24號，下文稱《管理辦法》）有關條款。《公告》

自2013年4月1日起執行。

此外，國家稅務總局還解讀了《公告》中的相關問題及政策，切實增強《公

告》的執行性。此項新政策與出口型印刷企業息息相關，今期《香港印刷》

將詳細報道相關政策的解讀內容。

■ 今年4月開始實施的出口退稅新
規，與出口型印刷企業息息相關。

行業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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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告》修改完善

  《管理辦法》

（一）	針對貨物貿易外匯核銷制度改革，取消出

口收匯核銷單的情況，廢止《管理辦法》

及有關申報表中外匯核銷單的內容。

（二）	將生產企業已申報免抵退稅，但發生退運

或改為實行免稅／徵稅的處理方式，由

《管理辦法》中的本年度採用負數沖減、

跨年度採用追回已退（免）稅款方式，統

一為全部採用負數沖減方法。這樣一方面

便於操作，另一方面也符合企業會計準則

中「企業已經確認銷售商品收入的售出商

品發生銷售退回的，應當在發生時，沖減

當期的銷售商品收入」規定。

（三）	修改生產企業進料加工出口貨物免抵退稅

申報和手冊核銷的相關規定。

	 《公告》將生產企業的進料加工出口貨物

統一改為「實耗法」，並根據海關加工貿

易核銷數據，優化進料加工業務的流程。

	 在《公告》中，一是要將生產企業的進料

加工出口貨物辦理免抵退稅，由原來的五

個環節簡化為三個，即：「申報確認計劃

分配率」（每個企業只需進行一次）、「按

計劃分配率計算出口增值部分申報免抵退

稅」、「對上年度海關已核銷的手冊，統

一進行核銷並對前期數據進行調整」；二

是將原來企業的每個手冊備案和核銷，改

為只在新辦法實施初期辦理一次備案、年

度內實行一次性核銷；三是取消原管理模

式的兩個表單，即是：「進料加工進口料

件明細申報表」和「生產企業進料加工貿

易免稅證明」，減輕企業數據錄入和稅務

機關審核比對的工作量。

（四）完善了委託出口貨物《退運已補稅（未退

稅）證明》的開具流程。

（一）進一步明確顯示辦理退（免）稅

 和免稅申報的時限

將退（免）稅申報逾期明確訂為：「超過次年

4月30日前最後一個增值稅納稅申報期截止之

日」；將未在規定期限內申報免稅明確訂為「未

在報關出口之日次月至次年5月31日前的各增

值稅納稅申報期內填報《免稅出口貨物勞務明

細表》，提供正式申報電子數據，向主管稅務機

關辦理免稅申報手續」。

（二）進一步細化和明確辦理退（免）稅、

 免稅業務時，提供有關資料的要求

1.	申請辦理出口退（免）稅資格認定時，應提

供電子數據。

2.	若按規定放棄免稅，應向主管稅務機關提交

《出口貨物勞務放棄免稅權聲明表》備案。

3.	若要求提供複印件，應在複印件上注明「與

原件相符」字樣，並加蓋企業公章。

4.	用於對外承包工程項目的出口貨物，由出口

企業申請退（免）稅。若出口企業屬於分包

單位，申請退（免）稅時，還須提供分包合

同（協議）。此項規定自2012年1月1日起

開始執行。

（三）進一步細化企業退（免）稅辦法變更

 的要求和管理規定

三、《公告》對《管理辦法》

  部分內容進一步細化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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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告》在《管理辦法》
  基礎上增加的主要內容

（一）根據出口退（免）稅政策規定，

 細化有關出口退（免）稅管理規定

1.	增加了按照財稅［2012〕39號文件規定，實

行「先退稅後核銷」的交通運輸工具和機器

設備申報、核銷免抵退稅的具體辦法。

2.	根據地方政府和出口企業反映的實際情況，

《公告》補充：邊境地區出口企業以邊境小額

貿易方式，代理外國企業和外國自然報關出

口貨物，實行簡化的備案辦法管理。

3.	將《國家稅務總局關於擴大適用免抵退稅管

理辦法企業範圍有關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

總局公告2011年第18號）內容納入《公告》。

	 2011年第18號公告自2011年5月1日起開

始實行，內容主要涉及：工商登記兩年以上

的集成電路設計、軟件設計、動漫設計企業

及其他高新技術企業（小規模納稅人除外）

從事以下業務，可實行免抵退稅管理辦法：

	 （1）	自主研發、設計由其他企業生產加工後

進行收購，或委託國內其他企業生產加

工後收回的貨物出口；

	 （2）	委託境外企業加工後進口，再使用本企

業品牌的貨物出口；

	 （3）	自主研發、設計軟件，加載到外購的硬

件設備中之貨物出口；

	 （4）	國家稅務總局規定的其他情形。

（二）增加優化出口退稅服務的有關規定

1.	出口退稅申報系統可從國家稅務總局網站免

費下載，或由主管稅務的機關免費提供。

2.	企業可申請稅務機關免費提供的出口退稅業

務提醒服務。

3.	企業可在退（免）稅正式申報前預先申報。

同時明確保障出口企業的合法權益，規定了

電子信息不齊的出口貨物勞務，也可進行退

（免）稅正式申報。

4.	按照優化服務、體現寬嚴相濟管理的指導思

想，《公告》中增加了出口企業因特殊原因無

法在規定期限內取得單證申報退（免）稅，

申請延期申報的適用情形和辦理程序。

出口企業或其他單位發生的真實出口貨物勞務，

由於以下原因造成在規定期限內未收齊單證而

無法申報出口退（免）稅，應在退（免）稅申

報期限截止之日前，向主管稅務機關提出申請，

並提供相關舉證資料。經主管稅務機關審核、

逐級上報省級國家稅務局批准後，可進行出口

退（免）稅申報。此項規定由2011年1月1日

起執行。如在2011年1月1日前發生同樣情形

的出口貨務勞務，出口企業可在2013年6月30

日前按照此項規定，辦理退（免）稅申報；如

逾期，主管稅務機關不再受理此類申報。

以下各種特殊原因，在出口型印刷企業的實際

運營中都可能出現，分別是：

1.	自然災害、社會突發事件等不可抗力因素；

2.	出口退（免）稅申報憑證被盜、搶，或者因

郵寄丟失、誤遞；

3.	有關司法、行政機關在辦理業務或檢查中，

扣押出口退（免）稅申報憑證；

4.	買賣雙方因經濟糾紛，未能按時取得出口退

（免）稅申報憑證；

5.	因企業辦稅人員傷亡、突發危重疾病或擅自

離職，而未能辦理交接手續，導致不能按期

提供出口退（免）稅申報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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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由於企業向海關提出修改出口貨物報關單申

請，而又在退（免）稅期限截止之日海關未

完成修改，導致不能按期提供出口貨物報關

單；

7.	國家稅務總局規定的其他情形。

（三）增加規範企業辦理出口退（免）稅、

 免稅業務的管理規定

1.	要求企業申報退（免）稅時，出口發票金額

與出口報關單上金額不一致、由於海關調整

商品代碼造成報關單上商品代碼與出口退稅

率文庫不一致等情況，需填報相關表格，說

明情況。

2.	增加退（免）稅、免稅申報的規範性要求。

要求退（免）稅、免稅申報時，需將有關紙

質資料按申報表順序整理、裝訂成冊，報送

或留存備查。

3.	細化申報退（免）稅提供的出口報關單和增

值稅專用發票的匹配規定。

4.	明確免稅品經營企業要將經營貨物提交主管

稅務機關備案。

5.	明確經稅務機關審核退（免）稅發現疑點，

企業應按照主管稅務機關的要求接受約談、

提供書面說明情況，填寫並報送自查表。

6.	明確若輸入特殊區域的水電氣，以及區內生

產企業用於出租、出讓廠房等情況，不得申

報退稅，進項稅額須轉入成本。

（四）增加了防範騙取出口退（免）稅的

 有關管理規定

1. 增加了15種不予退（免）稅，適用增值稅徵

稅政策的情形

《公告》中列舉的15種不予退（免）稅，適用

增值稅徵稅政策的情形，是對財稅［2012］39

號文件當中「退（免）稅申報憑證有偽造或內

容不實」、「提供虛假備案單證」的細化。如查

實屬於偷騙稅，應按相應的規定處理。主要目

的是要進一步規範出口企業辦理出口業務的行

為，提高遵從度，同時保障國家稅款安全，進

一步提高行政管理效率。這15種情形是：

（1）	 提供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海關進口增值稅

專用繳款書等進貨憑證為虛開或偽造。

（2）	 提供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是在供貨企業稅

務登記被注銷或被認定為非正常戶之後開

具。

（3）	 提供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聯上的內容，

與供貨企業記帳聯上的內容不符。

（4）	 提供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上載明的貨物勞

務，與供貨企業實際銷售的貨物勞務不

符。

（5）	 提供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上的金額，與實際

購進交易的金額不符。

（6）	 提供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上的貨物名稱、數

量，與供貨企業的發貨單、出庫單及相關

國內運輸單據等憑證上的相關內容不符；

數量屬合理損溢的除外。

（7）	 出口貨物報關單上的出口日期，早於申報

退稅匹配的進貨憑證上所列貨物發貨時間

（供貨企業發貨時間）、或生產企業自產貨

物發貨時間。

（8）	 出口貨物報關單上載明的出口貨物，與申

報退稅匹配的進貨憑證上載明的貨物或生

產企業自產貨物不符。

（9）	 出口貨物報關單上的商品名稱、數量、重

量，與出口運輸單據載明的不符；數量、

重量屬合理損溢的除外。

（10）	出現生產企業出口自產貨物，但其生產設

備、工具不能生產該種貨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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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供貨企業銷售的自產貨物，其生產設備、

工具不能生產該種貨物。

（12）	供貨企業銷售的外購貨物，其購進業務為

虛假業務。

（13）	供貨企業銷售的委託加工收回貨物，其委

託加工業務為虛假業務。

（14）	出口貨物的提單或運單等備案單證為偽

造、虛假。

（15）	出口貨物報關單通過報關行等單位，將他

人出口的貨物虛構為本企業出口貨物的手

段取得。

2. 規定暫不辦理退稅的五種出口業務情形和一

種出口企業情形

《公告》明確，主管稅務機關如發現出口企業或

其他單位的出口業務有以下情況，該筆出口業

務暫不會辦理出口退（免）稅。已辦理的，主

管稅務機關可按照所涉及的退稅額，對該企業

其他已審核通過的應退稅款暫緩辦理出口退

（免）稅；如無其他應退稅款或應退稅款小於所

涉及退稅額，可由出口企業提供差額部分的擔

保。待稅務機關核實，排除相應疑點後，方可

辦理退（免）稅或解除擔保。

（1）	因涉嫌騙取出口退稅，被稅務機關稽查部

門立案查處未結案。

（2）	因涉嫌出口走私，被海關立案查處未結案。

（3）	出口貨物報關單、出口發票、海運提單等

出口單證的商品名稱、數量、金額等內容，

與進口國家（或地區）的進口報關數據不

符。

（4）	涉嫌將低退稅率出口貨物，以高退稅率出

口貨物報關。

（5）	出口貨物的供貨企業，存在涉嫌虛開增值

稅專用發票等需要對其供貨真實性及納稅

情況進行核實的疑點。

此外，《公告》明確，若出口企業或其他單位被

列為非正常戶，主管稅務機關對該企業暫不辦

理出口退稅。

3. 明確經稅務機關審核退（免）稅發現疑點，

企業應按照主管稅務機關的要求接受約談、

提供書面說明情況，填寫並報送自查表。

4. 規定若對出口業務存在需要進一步核查疑點

的情況，對所涉及的退（免）稅採用暫不辦

理、提供擔保等措施，從而保障國家退稅款

的安全。

五、《公告》的執行時間

《公告》除已明確執行時間的規定外，其他由

2013年4月1日起執行。需要說明的是，由於

《公告》規定有部分資料需通過出口退稅申報系

統填報，因此在出口退稅申報系統升級完善之

前，暫報送紙質資料，待出口退稅申報系統升

級完成後才會執行。

《關於＜出口貨物勞務增值稅和消費稅管理辦法＞

有關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3年第

12號）原文，可參閱國家稅務總局相關網頁：

http://www.chinatax.gov.cn/n8136506/n8136593/

n8137537/n8138502/12254350.html ▓




